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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流净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4年度

173,865,657

173,865,657

224,929,280
395,315

319,765,567

545,090,162

(371,224,505

5,550,442,430
2,753,851,129

-
1,609,524

8,305,903,083

5,010,593,082
54,297,277
5,110,171

5,070,000,530

3,235,902,553

-

-

1,837,358,446
803,838,496
28,687,943

2,669,884,885

(2,669,884,885

(4,874,450

189,918,713
752,658,397

942,577,110

)

)

)

2023年度

360,670,667

360,670,667

114,995,866
1,886,631

442,782,484

559,664,981

(198,994,314

6,811,750,921
2,679,564,783

130
806,617

9,492,122,451

12,986,549,512
128,329,827

5,869,172

13,120,748,511

(3,628,626,060

314,420,917

314,420,917

1,938,991,698
-

101,430,727

2,040,422,425

(1,726,001,508

(184,105,112

(5,737,726,994
6,490,385,391

752,658,397

)

)

)

)

)

7.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4年度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综合收益总额

（二）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 提取核巨灾风险准
备金

4.对股东的分配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其他综合收益结
转留存收益

（五）其他

三、本年年末余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股本

11,501,522,500

-

-

-
-
-
-

-
-

11,501,522,500

资本公积

25,896,771,055

-

-

-
-
-
-

-
(18,374,199）

25,878,396,856

其他综合收益

(8,866,067,845）

(1,724,836,368）

-

-
-
-
-

(805,668,733）)
-

(11,396,572,946）

盈余公积

1,557,188,340

-

-

261,825,838
-
-
-

-
-

1,819,014,178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6,403,698,271

-

-

-
1,065,349,608

-
-

-
-

7,469,047,879

大灾风险利润
准备

56,896,661

-

-

-
-
-
-

-
-

56,896,661

核巨灾风险准
备

19,670,876

-

-

-
-

9,065,050
-

-
-

28,735,926

未分配利润

23,876,498,222

5,448,583,994

-

(261,825,838)
(1,065,349,608)

(9,065,050)
(2,070,274,050)

805,668,733
-

26,724,236,403

小计

60,446,178,080

3,723,747,626

-

-
-
-

(2,070,274,050)

-
(18,374,199)

62,081,277,457

少数股东权益

1,342,483,965

95,485,388

(46,715,430)

-
-
-

(60,000,000)

-
-

1,331,253,923

股东权益合计

61,788,662,045

3,819,233,014

(46,715,430)

-
-
-

(2,130,274,050)

-
(18,374,199)

63,412,531,380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3年度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综合收益总额

（二）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提取核巨灾风险准备金

4.对股东的分配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五）其他

三、本年年末余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股本

11,501,522,500

-

-

-
-
-
-

-
-

11,501,522,500

资本公积

25,893,418,058

-

-

-
-
-
-

-
3,352,997

25,896,771,055

其他综合收益

(3,951,753,989)

(5,775,224,473)

-

-
-
-
-

860,910,617
-

(8,866,067,845)

盈余公积

1,331,667,863

-

-

225,520,477
-
-
-

-
-

1,557,188,340

一般风险准备

5,755,528,510

-

-

-
648,169,761

-
-

-
-

6,403,698,271

大灾风险利润准备

56,896,661

-

-

-
-
-
-

-
-

56,896,661

核巨灾风险准备

11,540,986

-

-

-
-

8,129,890
-

-
-

19,670,876

未分配利润

23,951,600,066

3,737,902,951

-

(225,520,477)
(648,169,761)

(8,129,890)
(2,070,274,050)

(860,910,617)
-

23,876,498,222

小计

64,550,420,655

(2,037,321,522)

-

-
-
-

(2,070,274,050)

-
3,352,997

60,446,178,080

少数股东权益

1,278,465,048

134,412,798

(365,664)

-
-
-

(70,028,217)

-
-

1,342,483,965

股东权益合计

65,828,885,703

(1,902,908,724)

(365,664)

-
-
-

(2,140,302,267)

-
3,352,997

61,788,662,045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4年度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综合收益总额

（二）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股东的分配

三、本年年末余额

股本

11,501,522,500

-

-
-
-

11,501,522,500

资本公积

27,093,866,101

-

-
-
-

27,093,866,101

其他综合收益

16,530,878

84,769,954

-
-
-

101,300,832

盈余公积

1,557,188,340

-

261,825,838
-
-

1,819,014,178

一般风险准备

1,557,188,340

-

-
261,825,838

-

1,819,014,178

未分配利润

3,309,319,783

2,618,258,385

(261,825,838)
(261,825,838)

(2,070,274,050)

3,333,652,442

股东权益合计

45,035,615,942

2,703,028,339

-
-

(2,070,274,050)

45,668,370,231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3年度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综合收益总额

（二）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股东的分配

三、本年年末余额

股本

11,501,522,500

-

-

-

-

11,501,522,500

资本公积

27,093,866,101

-

-

-

-

27,093,866,101

其他综合收益

(4,071,604)

20,602,482

-

-

-

16,530,878

盈余公积

1,331,667,863

-

225,520,477

-

-

1,557,188,340

一般风险准备

1,331,667,863

-

-

225,520,477

-

1,557,188,340

未分配利润

3,575,430,019

2,255,204,768

(225,520,477)

(225,520,477)

(2,070,274,050)

3,309,319,783

股东权益合计

44,830,082,742

2,275,807,250

-

-

(2,070,274,050)

45,035,615,942

（二）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本集团

于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会计期间

本集团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集团下属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根据其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

决定其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折算为人民币。

2.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的说明

2024年度，本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事项。

3.企业合并、分立的说明

除本年处置或减持的子公司、新设立的子公司与结构化主体外，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与上年度一致。

（1）2024 年 2 月，本公司出资设立阳光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0%。

（2）2024年2月，本集团原子公司阳光颐和（北京）养老有限公司被注销。

（3）2024年 10月，本集团原子公司阳光积善（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被注

销。

（4）2024年3月，本集团原子公司成都双流阳光融和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减

持为联营公司。

4.财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

财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完整内容参见公司互联网网站。网址如下：

http://www.sinosig.com。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利润分配

于 2025年 3月 26日，本公司董事会通过了 2024年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同

意派发 2024年末股息每股人民币 0.19元（含税），合计为人民币 2,185,289,275
元。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待股东会批准。

（四）审计报告的主要意见

本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

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签发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

1.保险风险

2024年，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保险风险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在子公司

风险管控的基础上，强化集团层面的保险风险管控，在各关键环节对子公司保险

风险管控提出总体要求：第一，强化子公司产品管理机制，持续完善并落实产品

管理相关制度；第二，按照集团精算假设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定期检视并追踪阳

光人寿各项经营经验情况，强化经营偏差管控；第三，强化集团层面的准备金管

理，加强准备金评估的内部控制，对阳光人寿、阳光财险和阳光信保准备金评估

结果进行审阅；第四，严格按照集团再保险业务管理办法并结合集团再保险战略

及风险限额相关要求，加强再保险交易对手及巨灾风险管理。

截至 2024年末，阳光财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60.5亿元，阳光人寿保险风险

（寿险和非寿险业务合计）最低资本合计165.1亿元，阳光信保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0.29亿元，指标均未突破限额，整体而言，保险风险可控。

2.市场风险

集团公司严格按照《市场风险管理办法》等市场风险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开展

市场风险监测、管理及报告等工作，阳光财险、阳光人寿及阳光信保在集团整体

市场风险管理框架下，充分考虑本公司的业务性质、规模、风险特征以及总体发

展战略、资本实力和能够承担的总体风险水平，制定合理的市场风险管理政策，

并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此外，受托人（阳光资管）对市场风险管理也高度重视，制定了《市场风险管

理制度》等制度，并建立了严格的投资授权机制，有效管控投资资产组合的市场

风险。集团通过不断强化对阳光资管的风险考核，以及建立健全资金运用重大

突发事件报告机制等举措，有效提升了集团大投资板块的市场风险管理意识，提

高了资金运用市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截至2024年末，阳光财险市场风险最低资本49.67亿元，阳光人寿市场风险

最低资本 394.03亿，阳光信保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0.27亿元，均未突破限额，总体

而言，市场风险可控。

3.信用风险

（1）资金运用信用风险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管理办法》《投资资产信用风险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制

度开展信用风险管理工作。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

调，并推动集团层面的管理要求在主要成员公司予以落实。集团公司和各保险

子公司已建立了基于公司内部评级基础上的标准化信用评估体系，通过信用风

险评估和授信管理，有效控制投资过程中的信用风险。集团公司及各保险子公

司通过对债券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跟踪评级、交易监控、测算预期损失等手段，

加强对信用风险的跟踪和监测，同时建立了严格的信用风险突发事件防范、报告

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截至2024年末，集团公司本级持仓固定收益资产 3都具有

较高的信用等级，AAA级固收资产占比达 100%。阳光人寿固定收益类资产中

AAA级固收资产占比达 86.61%，AA+级固收资产占比达 3.07%，AA级及以下占

比1.38%，无评级占比8.94%。阳光财险子公司固定收益类资产中AAA级占比达

94.04%，AA+级占比达 0.91%，AA级及以下占比 1.94%，无评级占比 3.11%。此

外，受托人（阳光资管）也建立了完善的内部评级体系，并依据其内部制度严格管

控投资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

（3统计口径：债券不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存款
含同业存单，非标包含信托计划、债权投资计划等，不包含保险资管产品，下同。）

整体而言，集团公司及各保险子公司信用资产组合的信用评级较高，信用风

险处于公司风险承受范围之内，整体风险可控。

（2）再保险业务信用风险

集团公司按照《集团再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集团再保险战略》及风险管理限

额相关要求，每季度监测公司的再保险交易对手集中度情况，评估主要再保险交

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和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阳光财险合约接受人国际资信

评级A-及以上的占比达到 95.96%；阳光人寿再保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均为A-及

以上；阳光信保仅有少量的临分业务，交易对手在偿二代下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均超过 150%，偿付能力充足，满足监管要求。目前各子公司的再保交易对手均

满足监管及公司管理要求，履约能力较好，再保险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3）应收款信用风险

集团公司制定了《应收款风险控制管理办法》，集团公司及下辖子公司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根据管理对象、业务实质、款项类别等建立相应信用风险管理机

制，集团公司还建立了应收款信用违约及重大风险情况评估机制。截至2024年

末应收款信用风险处于公司风险承受范围之内，整体风险可控。

4.操作风险

2024年，公司修订发布了《操作风险管理办法》，并持续完善各项管理细则，

强化操作风险控制与自评估、操作风险关键指标、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等管理工

具应用，同时督导主要成员公司持续建立健全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和管控举措。

在内控和合规管理方面，集团持续优化管理体系，建立差异化内控合规督导机

制，进一步夯实一道防线“入口端”管控。同时，集团已经建立较为健全的诉讼案

件管理体系、涉刑案件管理体系和欺诈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加强对风险的有效管

理和防范。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公司修订了《信息安全管理办法》《数据安全管理

办法（暂行）》等管理制度，确立集团网络和数据安全总体策略，加强集团公司统

筹管理，同时开展网络与数据安全检查评估工作，推进数据安全治理，通过演练

持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5.战略风险

2024年，公司持续完善战略风险管理体系，强化战略落地与制度落实，对战

略风险开展科学监测和有效防控。一是持续完善战略风险管理体系，修订并发

布《战略规划及战略风险管理办法》，完善风险管理责任与机制，提升战略风险管

理的制度健全性；二是强化战略落地与制度落实，一方面遵照公司战略风险防控

方案，从战略制定、战略企划、执行把脉、追踪纠偏与考核监督各环节强化对战略

风险的闭环管理，另一方面对重大战略项目进行及时、有效的追踪督导，对《公司

2022-2024三年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开展系统评估，确保战略执行不偏离、不走

样；三是做好外部战略风险识别监控，通过信息搜集、专项研究、市场追踪等方

式，及时研判外部环境影响，确保公司战略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相匹配。

6.声誉风险

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声誉风险管理工作，从制度建设到工作落实，全面贯

彻落实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到高效应对，不断提

升声誉风险的防范及管理效能。一是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修订完善《声

誉风险管理办法》《声誉风险应对工作规范》等制度，优化声誉风险红黄蓝分级管

理标准。二是做好日常舆情监测，加强重点时期声誉风险管控。公司在7*24小

时不间断舆情监测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日常舆情监测工作，提升监测时效性和全

面性，加强源头管控。针对重点时期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公司提前规划部署，多

条线联动。三是增强全员声誉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声誉风险管理队伍工作专业

能力。公司发布声誉风险线上课程，增强全体员工声誉风险防范意识。组织阳

光财险、阳光人寿、阳光信保开展重大声誉风险演练和网评员演练，扎实提升声

誉风险管理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2024年，公司声誉风险整体平稳可控，全

年未发生重大声誉风险事件。

7.流动性风险

为加强集团公司及各成员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

理机制，2024年集团公司修订发布《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及《流动性应急预案》，

进一步细化流动性风险管理架构和职责分工，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和外部沟通机

制，充实应急演练内容。集团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公司实际设置流动性风险偏

好及流动性风险限额，关注集团各成员公司流动性风险指标，对集团整体流动性

进行管理。集团按季度组织并表范围内公司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按季度和年

度形成流动性风险管理报告报送集团管理层。同时还持续加强流动性风险应急

管理，2024年集团公司、阳光财险、阳光人寿依据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分别

组织完成流动性风险应急演练。截至2024年末，集团公司、阳光财险、阳光人寿

和阳光信保的流动性覆盖率均满足监管的要求，未发生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的

重大事件，也未发生其他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化的情况。

8.资本管理

2024年，集团公司修订完善了《资本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集团整体资本管

理工作的职责及工作要求，建立健全涵盖资本规划制定、资本评估、资本补充、资

本配置、资本管理架构与考核的资本管理体系；还修订下发《偿付能力管理办

法》，进一步完善偿付能力管理工作要求。资本充足评估方面，集团公司持续、动

态监测公司偿付能力情况，及时识别、计量、管理和处置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保

证集团及子公司资本充足。资本规划及资本补充方面，集团公司密切监测并科

学评估集团及子公司的资本需求，依据集团整体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目标和风险

偏好制定集团整体三年资本规划，明确内源性和外源性资本补充方案。资本配

置方面，根据上市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并结合保险子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及资

本需求，完成了向阳光财险、阳光人寿增资；统筹考虑公司整体经营发展以及资

本充足目标要求，对集团及子公司分红进行合理规划。资本管理考核方面，集团

将资本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纳入集团公司高管考核和条线考核中，并进一步

明确集团公司相关部门的资本管理职责。

截至2024年末，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27%，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58%；阳光财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3%，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65%；阳

光人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06%，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7%；阳光信保综

合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38%，均满足监管要求。

9.风险传染

关联交易制度建设方面，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连交易管理办

法（上市版）》等制度，2024年进一步修订《关联交易内部管理工作指引》，深化落

实相关监管规定，制定《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为公司开展和执行资金运

用关联交易提供支持。日常管理方面，一是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规定进行

关联方信息档案更新；二是严格执行内部决策程序，落实定价公允性要求，开展

年度专项审计；三是按照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完成关联交易报告监管报送、定期报

备、信息披露工作；四是设定了关联交易额度管理指标及监控机制，公司资金运

用关联交易投资比例均符合监管要求；五是明确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

要求；六是积极落实关联交易文化、培训及系统建设，不断提高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能力及效率。

公司建立了法人管理、资金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和人员管理的防火

墙。法人管理方面，各成员公司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的独立法人主体，独

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资金管理方面，集团公司及成员公司均开立

各自银行账户，不存在跨户混用；均单独管理各自资金，均建立资金归集、调拨、

使用和核算各环节核对机制；资金系统均建立了防火墙，防范风险传递。财务管

理方面，集团公司和各成员公司分别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履行相互独立的财务

管理职责，财务、资金信息系统的数据实行严格的权限隔离与流程管理，各公司

分别由外部审计师进行审计，出具独立的财务审计报告。信息管理方面，公司从

物理及环境安全、信息资产安全、访问控制安全、通信安全、操作安全等方面建立

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人员管理方面，集团公司与成员公司充分考虑风险传染、利

益冲突等因素，通过设立独立的组织架构、完善岗位设置、落实亲属回避、规范高

管任职等建立了人员管理防火墙。此外，公司持续加强在交叉销售、外包、相互

担保、对外宣传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严格防范成员公司之间、成员公司与

集团公司之间重大风险的传染与传递。

10.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

2024年，公司结合最新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同步对标监管要求，修订《组织

结构不透明风险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集团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管理体系，同

时不断提升制度执行有效性，促进各成员公司间协同发展。集团公司坚持以“资

质优良、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管理规范、公开透明、流转有序”为原则，规范股权

管理，维护股权稳定，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要求，进行股东资质审

核、处理股权事务。集团公司股权结构清晰、股权管理规范，不存在与下属成员

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

保险成员公司在集团的统一规范和指导下，严格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

法》等监管规定进行股权管理，分别制定了股权管理相关制度，积极履行股东信

息收集、主要股东承诺、股权和关联交易自查等监管要求，定期向集团公司报告

股权结构及变动情况，下属保险成员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股权管理规范。报告

期内保险成员公司与集团内其他关联公司之间、母公司与成员公司之间，不存在

相互认购资本工具的情形，不涉及违规认购资本工具的情况。

集团公司及下属成员公司均搭建了相互独立的组织架构，以发文的形式明

确各部门职责，厘清职责边界，提高管理效率，从而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

于集中，确保各部门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集团公司通

过《成员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确定了对成员公司的分类管理模式，集团公司在尊

重成员企业独立法人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指导成员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1.集中度风险

2024年，集团公司修订了《集中度风险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集中度风险管

理维度、明晰主要交易对手的类型和范围，完善集中度风险管理体系机制。公司

明确了各维度集中度风险的责任部门，责任部门通过各条线集中度管理制度细

化集中度风险管理要求。在限额指标管控方面，2024年公司设置了各维度集中

度风险指标，季度监测集中度风险指标的执行情况，2024年集中度风险指标均未

出现超阈值的情况。在对成员公司的管理上，集团公司各集中度风险管理部门

统筹指导成员公司相应条线的集中度风险管理工作，开展集中度风险的日常监

测。在数据系统方面，公司建立了集中度风险指标系统管理模块，明确指标责任

人和管理要求，为集中度风险监测、评估提供支持。在报告披露方面，公司严格

按照监管要求每半年评估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的总体情况，同时通过年度信息

披露报告、偿付能力报告摘要及时、准确披露集中度风险管理情况，确保风险管

理的透明性和合规性。

公司从交易对手、行业、客户、业务等维度开展集中度风险管理。交易对手

方面，截至2024年末，投资单一交易对手集中度、应收款单一交易对手集中度、再

保险交易对手集中度均未突破限额，交易对手集中度可控。行业集中度方面，公

司每季度监测投资行业集中度情况，对集中度排名前五的行业进行列示，截至

2024年末，单一行业集中度指标未突破限额。客户、保险业务、非保险业务集中

度方面，定期开展风险监测，均未突破集中度风险限额，2024年未发生重大集中

度风险事件，各项集中度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运行。

12.非保险领域风险

公司制定了《非保险子公司管理办法》，根据监管要求及内部管理需要，指定

非保险领域风险牵头管理部门，明确条线管理部门、牵头部门及其职责，依据企

业的管理类别和业务类别，对非保险子公司进行矩阵式动态管理。

非保险领域投资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对外投资决策授权管理办法》《股权

投资管理办法》《不动产投资决策规范》等制度，明确集团应根据专注主业原则，

审慎从事非保险领域投资活动，规定了投资决策和管理流程、审批权限和职责划

分，强化非保险领域投资风险管控能力。集团根据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要求，每

年统筹考虑保险与非保险成员公司发展规划制定集团整体的中长期资本规划，

识别和评估非保险成员公司经营活动对集团及保险成员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

集团还对非保险领域股权投资进行风险监测，评估非保险领域股权投资风险暴

露，明确集团资产及流动性隔离管理要求。2024年非保险领域风险整体可控。

（二）风险控制

1.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公司遵循“分工明晰、权责明确、协调统一、有效制衡”的原则，建立了由集团

公司董事会负最终责任、集团公司管理层直接领导，以相关专业委员会为依托，

风险管理部门统筹，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各成员公司及业务条线的风险

管理组织体系。

集团公司董事会是集团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履行集团公司风险管理职责，包括审议风险管理总体

目标、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政策和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机构设置

及职责等。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层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并设置首席风险官，履行

集团公司风险管理的日常基本职责，确保公司整体风险在可承受范围之内。集

团公司风险管理部门负责风险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搭建和完善风险管理

体系、制定风险管理制度、明确风险控制措施、建设风险管理分项文化、向集团公

司首席风险官或经营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集团风险状况等。集团公司经

营管理层授权风险管理部门组织各大类风险和特有风险管理部门及其他职能部

门开展各条线的风险管理工作。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基础上，公司形成了以各

业务、职能单位为第一道防线，以风险合规管理职能单位为第二道防线，审计稽

核职能单位为第三道防线的三道防线机制。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作为公司业

务前线，履行第一道防线的风控职责，在业务前端识别、评估、应对、监控、报告风

险；第二道防线主要履行框架搭建、标准制定、风险文化建设、风险监测、组织协

调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等职责；第三道防线针对公司已经建立的风险管理政策、体

系、流程和各项风险的控制程序和活动进行监督、评价及督促改进。随着风险治

理体系日益完善，公司逐渐形成从董事会、管理层、专业委员会到各职能部门和

员工全员参与的全面风险管理文化氛围，并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有效、畅通的风险管理工作和沟通机制，为风险管理工作在日常经营活动

中充分发挥作用夯实了基础，有利于实现保护股东资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益、支

持管理决策、保障战略目标达成、创造价值的职能。

2.风险管理总体策略

根据监管要求和公司整体战略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目标，建立

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规范各经营环节和流程中的风险管理要求，不断完善集

团风险治理架构，培育和弘扬风险管理文化，提升各类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健全性

和遵循有效性，推进风险偏好体系建设，优化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运用专业的风

险管理工具与方法，切实提升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

3.风险管理策略执行情况

（1）风险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全员风险意识不断加强。公司对风险分项文化

进行了重检，丰富文化内涵，坚持风险为本的理念，风险文化充分重视风险苗头

和潜在隐患的预防控制，强调风险无处不在，坚持致力于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

动态风险管理文化理念；公司开展了各类风险文化培训，持续提升了全员的风险

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意识。

（2）深入夯实偿付能力风管理体系。公司已建成层级明确、授权合理、责任

清晰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公司对标偿二代二期监管要求，持续检视并压实各

部门的风险管理责任，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每年检视各类风险管

理制度，并根据检视结果和监管政策变化更新优化各项制度机制，持续优化风险

管理流程，确保风险的统筹管控和闭环管理；同时运用专业的风险管理工具与方

法，加强风险考核，协助集团各部门检视自身风险管理落实举措，确保各项遵循

举措有效落实，不断提升风险管理的质效。

（3）建设完善ABC三级别、分类别、全过程的风控要求。A级风险管控体系

建设方面，扎实推进A级风险管控方案落地，从制度一致性、设计有效性、运行有

效性三个维度开展A级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评估，不断完善和优化方案；大幅新增

了A级风险监测指标，细化A级风险指标覆盖的产品维度和区域维度，并实现了

风险指标的线上化采集、预警，提升了风险监测效果；在已有系统卡控的基础上，

逐一梳理分析风控措施并新增了卡控规则，将其嵌入一道防线系统。BC级风险

风控体系建设方面，建立了分级别、分类别、全流程的BC级风险管理统一标准，

体系化梳理了风险点并按照风险重要性水平完成对BC风险的分级，实现差异化

管控，将风控管理嵌入全集团的运营体系之中。

（4）升级智能风控平台，提升风险管理效能。一是构建了风险识别、评估、预

警、处置和报告的全流程闭环管控的线上化功能。二是强化了风险数据基础建

设，大幅扩容风险指标数量，并与多个业务系统形成数据对接，提升了风险识别

的有效性和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模块，优化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库，上

线诉讼案件管理、重大合同与监管处罚管理等模块，强化对业务支持。

（5）持续优化风险偏好体系。2024年公司修订了《风险偏好管理办法》，进一

步完善了风险偏好的监测、预警和超限处置机制。2024年公司更新了风险偏好

陈述书，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业务特点等因素，对集团及各成员公司面临的主要

风险进行了检视更新，在集团特有风险领域进一步完善了风险偏好和限额指标，

每季度监测风险偏好执行情况，2024年集团风险偏好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突破

红区阈值的情况。

（6）提升集团风控条线人才队伍建设。从人才配置方面，公司已形成了一支

具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前沿风险研究、风控模型建设、风险管理数字化研究建

设等专业能力的风险管理人才队伍。从人才培养方面，公司积极组织风控条线

人员参与各类外部专题研究和前瞻性研讨，并持续开展内部专业培训；同时集团

强化对子公司风控人员的指导和培养，在日常工作中保持紧密的沟通和专业支

持，提升子公司风险管控人员的专业性。

五、偿付能力信息

（一）主要指标
指标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百万元）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百万元）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2024年末

158%
61,417
227%
72,010
不适用

2023年末

152%
49,490
221%
59,116
不适用

（二）实际资本

单位：百万元
指标

实际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二级资本

附属一级资本

附属二级资本

2024年末

128,630
87,551
2,176

38,839
65

2023年末

107,874
71,670
2,199

33,960
45

注：因四舍五入，直接计算未必相等。

（三）最低资本

单位：百万元

指标

最低资本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其中：母公司最低资本

保险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银行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证券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信托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集团层面可量化的特有风险最低资本

风险分散效应的资本要求减少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附加资本

2024年末

56,619
56,619

-
56,619

-
-
-
-
-
-
-

2023年末

48,758
48,758

-
48,758

-
-
-
-
-
-
-

六、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公司按照原银保监会于 2022年 1月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开展关联交易管理工作。公司

根据监管要求成立了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管理、审查和风

险控制。公司在管理层面下设跨部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负责关联方识别

维护、关联交易管理等日常事务。

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健全。关联方档案管理，关联交易的识别、认定、审核与

信息披露报告等工作有序开展。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依据中国保险监管机构对关联方认定的标准，公司建立了全口径的关联方

信息收集、汇总、报告等相关工作机制。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每半年进行一次关联方信息档案定期更新，日常在获悉关联方

相关信息后按照监管规定进行不定期更新。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重大关联交易

2024年度，公司未发生交易金额达到需董事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统一交易协议

公司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续签或实质性变更，均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

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

（1）2022年6月8日，公司与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资

管”）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合同有效期三年，该合同构成统一交易协议，已

按照重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2024年度，公司

《委托投资管理合同》项下实际发生交易费用为委托投资管理费，属服务类交易，

共计发生459.62万元。该合同已于2024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

（2）2024年12月12日，公司与阳光资管重新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

合同》，合同有效期三年，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委托阳光

资管对公司指定的保险资产进行投资管理，并收取投资管理费和咨询服务费。

本次交易属于服务类关联交易，委托管理合同属于统一交易协议，已按照重大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

3.一般关联交易

公司认真贯彻关联交易法律法规，加强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工作，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运行正常，有效保障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以下类型：资金运用类、服务类、利益转移类、保险业务和其他

类。2024年度公司关联交易具体执行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季度

资金运用类

服务类

利益转移类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一季度

67.06
2,474.65
580.00
43.74

二季度

66.02
1,731.58
1,889.26

42.00

三季度

63.60
1,439.34

-
24.36

四季度

70.66
3,671.09

-
1,763.91

注：交易金额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点。

4.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控制

2024年度，公司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的投资比例均符合各项监管要求。

关联交易披露信息可进入公司官网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查询。

公司官网：https://www.sinosig.com/v/pilu?type=jt&tabIndex=10001_58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http://icidp.iachina.cn/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认真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求，以中国特色金融文

化及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文化为引领，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开展一系列工

作，以“爱与责任”的全方位客户思想推动公司“知心阳光”战略的深化落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大信息

1. 夯实“大消保”工作体系根基

在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指导下，公司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充分融入公

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求全面覆盖产

品与服务、营销宣传、信息披露、纠纷化解、信息安全等与消费者相关的各个环

节；集团、子公司及各级机构间的政策传导和执行机制高效运行。夯实了横到

边、纵到底的“大消保”工作格局,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和畅通的运行机制筑牢消费

者权益保护新防线。

2.消费者教育宣传活动亮点纷呈

公司紧扣“金融消保在身边，保障权益防风险”的年度金融教育宣传主题，从

消费者实际需求出发，精心策划覆盖广泛、特色鲜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系列活动。推出数字保险博物馆平台、启动“大篷车巡游”、创作反洗钱主题广场

舞、与警方联合举办“茶话反诈防非”专题讲座等，引导消费者“学金融、懂金融、

信金融、用金融”。各级机构深入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及边境地区等县域基

层，分类施策开展“乡村大喇叭广播”“我为群众送台戏”“金融知识赶大集”、为村

民粉刷金融知识宣传墙等活动，将金融知识直接传达至群众。同时，重点关注

“银发一族”，在公园、农贸市场及养老社区等老年人聚集活动的场所开展金融知

识宣讲，揭露“非法集资”与“电信诈骗”等欺诈手段，提升老年人的金融素养与风

险防范意识，保护群众的“养老钱”。

3.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内化入心

公司面向全体员工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根据岗位

特点和需求，为员工设计差异化的培训课程。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培训设定为新

员工必修课程，纳入新人培训体系，针对高级管理层特别设置消保政策课程，并

为消保、销售、理赔、客户服务等专业岗位的员工提供500余节培训课程，年度学

习人次约26万，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深化全体员工对消保的理解，更在实际操作中

促进各级员工维护消费者权益能力的提升，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诚信的服务。

4.客户体验及服务质量持续精进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完善客户服务体系，提升客户服务质量，确保

每位客户尽享贴心专业的金融服务。公司扩大客户体验官队伍，以客户视角检

视产品和服务，将客户体验审核机制融入产品、服务、科技等场景中。举办以“体

验阳光服务 感受爱与责任”为主题的客户节，开展爱聆听、爱升级、爱传播、爱体

验、爱回馈系列活动，收集客户需求、升级理赔服务、开展助农直播，传播爱与责

任的保险向善文化。关爱银发客户，在智能语音服务中为老年人放慢播报语速，

95510客服热线提供一键转人工服务，营业网点设置“敬老区”，配备爱心座椅、老

花镜、轮椅和急救药品等助老设施，开通绿色服务通道，每月19号“阳光暖阳日”

组织线下助老敬老活动，全方位提升老年人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保险消费投诉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化解消费投诉纠纷，2024年客户投

诉数、投诉办结率、投诉案件集中地区情况如下：
客户投诉情况

自收投诉件数（件）

监管投诉件数（件）

客户投诉办结率

监管投诉案件集中的三个地
区

阳光财险

30,774
349
100%

浙江、江苏、广东

阳光人寿

38,602
632
100%

江苏、浙江、山东

阳光信保

4
28

100%
北京、河北、陕西

八、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

发〔2015〕56号），现将持股计划实施及变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继续实施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本公

司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24年度本公司
未出现影响员工持股计划继续实施的经营及风险事件。

（二）持股计划变动情况
1. 份额及人数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人数未增、股数未变，资产管理方未变

更。2024年无回购持有人份额情况。
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持股计划总份额、人数、管理方及占总股份比例情

况
总份额17.6312亿份；对应公司股份为4.4078亿股；剩余持股员工3688人，较

初始认购人数减少491人；占公司总股份比例3.83%；资产管理方未变更。

九、其他信息
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保险产品经营信息，详见保险子公司2024年年度信息

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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